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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1月18日

（2016）浙0304破14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大东纸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6年11月4日作出（2016）浙0304破申6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温州市睿翔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
明，温州市睿翔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
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温州市睿翔鞋业
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
州市睿翔鞋业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
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12月30日裁定
宣告温州市睿翔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睿翔鞋业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15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玉环县兴亚眼镜配件厂的申请于
2016年11月14日作出（2016）浙0304破申8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温州易视明科眼镜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本院查明，温州易视明科眼镜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嘉瑞成
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
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温州易视明科眼
镜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
温州易视明科眼镜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
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12月26日
裁定宣告温州易视明科眼镜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易视
明科眼镜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16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鹿城区莱恩达民间资本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2016）浙
0304破申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可可里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浙江可可里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
担任管理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
料和财产，债务人浙江可可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没有财
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浙江可可里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
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
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12月26日裁定
宣告浙江可可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可可
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17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奥博鞋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6年11月14日作出（2016）浙0304破申5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温州市波华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
院查明，温州市波华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人民联合律
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
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温州市波华鞋业有
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
市波华鞋业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
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
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12月26日裁定宣
告温州市波华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波华鞋业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18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孙贵芝的申请于2016年11月14日作
出（2016）浙0304破申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瓯
海鸿立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瓯
海鸿立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接受
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
财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温州市瓯海鸿立鞋业有限公司没
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瓯海鸿
立鞋业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
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12月26日裁定宣告
温州市瓯海鸿立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瓯海鸿立
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19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吴允喜的申请于2016年11月14日
作出（2016）浙0304破申2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
市纳宇康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
市纳宇康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平宇律师事务所接受
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
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温州市纳宇康鞋业有限公司
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纳
宇康鞋业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
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12月27日裁
定宣告温州市纳宇康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纳
宇康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20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宏顺泰鞋材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2016）浙0304破申29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红锦鸡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红锦鸡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北
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
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务
人温州市红锦鸡鞋业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
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红锦鸡鞋业有限公司无财
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2016年12月27日裁定宣告温州市红锦鸡鞋
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红锦鸡鞋业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22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钱云微的申请于2016年11月14日
作出（2016）浙0304破申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
格诺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格诺
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东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
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温州格诺鞋业有限公
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格
诺鞋业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
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
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12月30日裁定
宣告温州格诺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格诺鞋业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24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莘塍支行的申
请于2016年11月19日作出（2016）浙0304破申21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汎太外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本院查明，温州市汎太外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道盛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
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温州
市汎太外贸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
为，债务人温州市汎太外贸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

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12
月30日裁定宣告温州市汎太外贸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
州市汎太外贸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25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余贤科的申请于2016年11月23日
作出（2016）浙0304破申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
市竞鹤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
竞鹤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联英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
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
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温州市竞鹤鞋业有限公司没有财
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竞鹤鞋业
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
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
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12月31日裁定宣告
温州市竞鹤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竞鹤鞋业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10号之一

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瓯海支行的申请于
2016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温州市瓯海丰瑞康皮革皮件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6年12月7日
作出（2016）浙0304破1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宣告温州市瓯
海丰瑞康皮革皮件有限公司破产，并于同日裁定认可温州
市瓯海丰瑞康皮革皮件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现
因温州市瓯海丰瑞康皮革皮件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
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
定，本院于2016年12月24日裁定终结浙江雅皮士时装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温州能量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股东林光锋、张红慧）：
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以你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
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的破产清算申请书副
本、相关材料以及本院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对申请如有异议，应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七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意见。公司登记股东林光
锋、张红慧在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移交公司财
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等。如逾期未提交，本院将依法裁
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温州业博纸箱有限公司（股东祝小微、倪海清）：申请
人温州市新豪印业有限公司以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人温
州市新豪印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书副本、相关材
料以及本院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你单位对申请如有异议，应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七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意见。公司登记股东祝小微、
倪海清在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移交公司财
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等。如逾期未提交，本院将依法
裁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温州市顺雄光学有限公司（股东刘成雄、林一梅）：申
请人林良松以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
对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人林良松的破产清算
申请书副本、相关材料以及本院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对申请如有异
议，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七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意见。
公司登记股东刘成雄、林一梅在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等。如逾
期未提交，本院将依法裁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7540号

陈庆满：本院对原告温州振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
被告陈庆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326民初75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4462号

董香茶、游月正、张万新、杨允城、吴学娟、杨允萍、杨
允素、杨允飞、杨允碧、杨安石：本院对原告刘丽芬诉被告
董香茶、第三人游月正、林光顺、张万新、杨允城、吴学娟、
杨允萍、杨允素、杨允飞、杨允碧、杨允叶、杨安石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326民初44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通讯员 范水女

本报讯 日前，临海市公安局大洋派出所在江西警方的共同
协调下，历时5个多月，成功为蔡某办理了户口补录手续，使其结
束了30年的“黑户”生涯。

蔡某，出生于1986年，身材苗条，长得眉清目秀。这些天，她
的母亲杨阿姨眼瞧着女儿即将步入婚姻殿堂，却又无法领证结
婚，除了无可奈何，更多的是深深的忏悔。

原来杨阿姨年轻时在江西打工，结识了蔡某的父亲，两人一
见钟情后闪婚。但婚后因双方性格不合，没几年就离婚了，女儿
蔡某被判给了男方。

“后来我舍不得孩子，怕她被后母虐待，就把她带回了临海
抚养。”杨阿姨回忆，孩子当时在家中出生，没有出生证，便没去
派出所给她上户口，当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孩子没有户口的不
便。后来她转嫁到大洋五家殿村，也曾到大洋派出所给孩子报
户口，但由于孩子判给了父亲，无法在大洋派出所落户。

“这些年为了找到她的亲生父亲，我登过报纸，到过他家乡，

用尽了法子，但都没有结果。”杨阿姨心急如焚时，大洋派出所民
警尤学军得知了这个消息，立马着手调查。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摘掉蔡某“黑户女”的
帽子，难度之大，尤学军心知肚明。他从失踪的父亲孙某处着手
调查，开始一层层“抽丝剥茧”。功夫不负有心人，经多方查证，
在江西警方的协助下，尤学军终于找到了孙某。可那些错综复
杂的关系证明，再一次让刚有转机的调查陷入僵局：怎么证明杨
阿姨和孙某曾是夫妻，当年离婚的档案在哪里，蔡某真的是他们
的亲生女儿吗……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让尤学军十分头疼。

眼看着蔡某小两口将赶不上好日子登记结婚，尤学军如坐
针毡，一次次骑着他的“老凤凰”自行车前往行政审批科请示，一
次次发函致电江西警方、民政局，最后通过 DNA 比对、指纹采
集、血样送检，排除了蔡某被拐、重复落户等一系列可能。2016
年10月底，蔡某终于有了户口。

当拿到印有蔡某名字的崭新户口簿时，蔡某母女激动得泪流
满面，杨阿姨一口一个“恩人”，对尤学军感激不尽。没过多久，蔡
某夫妇拿着新办的结婚证给尤学军送来了喜糖，小两口对尤学军
说：“想请尤警官当证婚人，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的幸福……”

饮酒不贪杯，
贪杯易出事。近
日，丽水云和县一
男子因贪杯喝醉
酒，走路时不慎跌
落冰冷的溪中，无
法动弹。热心群众
报警后，民警、消防
官兵和医务人员将
该男子及时送至云
和县人民医院，所
幸救治及时，该男
子并无生命危险。

厉害！
一年调解纠纷59万余件

本报记者 陈赛男

本报讯 昨天下午，浙江省人民调解协会（以下简
称“协会”）在杭州举行2016年度工作总结会议。记
者从会上了解到，去年一年，全省各类人民调解组织
共调解纠纷590448件，调解成功582971件，成功率为
98.7%。

作为我省广大人民调解员的“娘家”，协会自2014
年成立以来，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紧密联系各级人民
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及时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
盾纠纷。去年以来，为适应人民调解事业创新发展需
要，协会积极指导在浙异地商会和保险企业，成立人
民调解委员会，为商会企业化解了一起又一起矛盾纠
纷。会议还就2017年度协会工作要点等事宜进行研
究讨论。

小心！
春节“廉洁警钟”已敲响

通讯员 叶菊琪

本报讯 春节即将来临，为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员
工的廉洁自律工作，国网浙江长兴县供电公司提前敲
响了节前“廉洁警钟”。

该公司进一步加强廉洁教育，组织员工签订廉洁
从业承诺书，参观廉政教育基地；严格执行纪律，禁止
节日期间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和违规发放物品；强化
风险防控，建立长效机制实现廉洁工作常态化；开展
廉洁监督，保持严查反腐的高压态势，让广大干部职
工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及时！
600立方米塌方抢修成功
通讯员 徐莹 鲁月明

受连日降雨影响，1月13日上午，常山县常新线芙蓉水
库库区路段多处山体滑坡，塌方量近600立方米，造成库区
路面交通受阻。常山县公路管理局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组
织养护、路政、应急抢险
中心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前往该隐患点清运路
障，确保道路正常通
行。图为工作人员驾驶
装载机在常新线芙蓉水
库库区路段清障抢险。

“当我们的证婚人吧，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的幸福”

民警助女子告别三十年“黑户”生涯

贪杯落水 警民救援
通讯员 胡昌清 胡函予


